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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、屏

東縣牡丹、三地門、霧臺、春日、泰武、

獅子、瑪家、來義鄉等鄉公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屏東縣牡丹、三地門、霧臺、春日、泰武

、獅子、瑪家、來義鄉等 8 個鄉公所辦理

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區造林保育計畫」失

當，涉有冒領或重複核發造林獎勵金及禁

伐補償費等情，核有違失；屏東縣政府對

本案監督、控管不周，洵有違失；行政院

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本案指導、監督欠周，

亦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屏東縣牡丹、三地門、霧臺、春日、泰武、獅子、瑪

家、來義鄉等 8 個鄉公所辦理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區

造林保育計畫」失當，涉有冒領或重複核發造林獎勵

金及禁伐補償費等情，核有違失： 

據審計部函報，該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審核屏

東縣牡丹等鄉公所辦理民國 92 年度「原住民保留地集

水區造林保育計畫」，核有涉嫌冒領或重複核發造林

獎勵金及禁伐補償費等情形，經進一步向屏東縣政府

調閱相關卷證，茲將相關違失情形彙整臚列如后： 

(一)違失情形： 

１、申領撫育管理費筆數超過當年度核定造林數。 

２、造林申請人之身分及造林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不

符： 

(１)造林申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不符。 

(２)申請造林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面積不符。 

３、禁伐補償費領款人之身分及禁伐面積與地政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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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不符： 

(１)禁伐補償具領人與土地所有權人不符。 

(２)申請禁伐補償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面積不符。 

４、同一地號同時申領撫育管理費及禁伐補償費。 

５、土地不在或逾集水區 150 公尺仍核發禁伐補償

費。 

(二)相關人員違失責任辦理情形： 

１、刑事責任： 

(１)牡丹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4 年 5 月 19 日

將技士林聰德以涉嫌圖利罪移送屏東地方法

院檢察署偵辦，嗣經屏東地方法院於 96 年 8

月 7 日判處林聰德有期徒刑 2 年。 

(２)泰武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8 年 6 月 18 日

將技士李愛玉、周義男、高國興、鄧基和及葉

瑞珍等 5人以涉嫌圖利等罪移送屏東地方法院

檢察署偵辦中。 

(３)獅子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6 年 4 月 3 日

將農業課技士沈財涉嫌職務詐取財物罪移送

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，該署業於 98 年 1

月 13 日以涉嫌詐財罪起訴。 

(４)霧台鄉公所：技士黃榮華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

分院 98 年 4 月 13 日以涉嫌職務詐取財物罪判

處有期徒刑 13 年。 

(５)瑪家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7 年 10 月 16

日函送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。 

(６)三地門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8 年 7 月 15

日函送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。 

(７)春日鄉公所：屏東縣調查站於 98 年 7 月 16 日

函送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。 

２、行政責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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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牡丹鄉公所：農業課課長張榮發申誡 1 次及技

士林聰德申誡 2 次。 

(２)泰武鄉公所：財建課課長周義男、農業課課長

朱顏仁、技士高國興、課員鄧基和、民政課村

幹事葉瑞珍、社會課課員李愛玉各申誡 1 次。 

(３)獅子鄉公所：秘書東光義、課長林進丁各申誡

1 次、課長曹永春及課員熊正明各申誡 2 次。

另該公所查明秘書東光義、課長朱宏恩、村幹

事張美珍及朱彥明等 4 人，於 93 至 96 年間督

導或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業務，涉有財

務疏失，分別核予申誡 1 次之處分。 

(４)春日鄉公所：農業課技士王秀蘭申誡 1 次。 

(５)三地門鄉公所：前農業課課長郭榮河申誡 1

次、觀光課技士簡慶福申誡 2 次。 

(６)霧台鄉公所：觀光課課長人李美惠、財經課課

長賴武雄各申誡 1 次。 

(７)瑪家鄉公所：前農業課課長高文信、陳魁善各

申誡 1 次、農業課課長馮文明申誡 1 次、技士

林振榮申誡 2 次。 

(８)來義鄉公所：農業觀光課技士曹慧英申誡 1次。 

綜上，屏東縣牡丹鄉等 8 個鄉公所辦理「原住民

保留地集水區造林保育計畫」失當，涉有冒領或重複

核發造林獎勵金及禁伐補償費等情，核有違失。各該

公所嗣後應落實內部審核機制，防止類案再度發生。 

二、屏東縣政府對本案監督、控管不周，洵有違失： 

(一)按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掌理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與

開發利用等事項，查屏東縣政府組織條例第 11 條

定有明文；次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

(集水區禁伐補償)，係該府原住民處產業發展科職

掌事項，查該府原住民處業務職掌亦列有明文；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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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各林業管理經營機關依據造林登記卡，排定日

期，於造林三個月後，派員會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或工作站或出租機關人員，赴實地核對地籍

圖，必要時予以實測，檢查造林情形，並將實際檢

測結果，登記於造林檢查紀錄卡，查獎勵造林實施

要點第 5 點亦定有明文；末按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

區造林保育計畫」（五）之 1 之（3）載明：「鄉

公所辦理林地檢測期間，縣政府應以定期或不定期

方式辦理抽檢，其抽檢筆數最少應為各該鄉當年度

實施禁伐林地筆數 5%以上。」 

(二)屏東縣政府執行本項業務之監督控管機制： 

１、縣政府應督同各有關鄉公所，按照「原住民保留

地森林保育實施要點」實施項目規定，以水庫或

主、次要河川 50 公尺及 150 公尺範圍，以當年

度造植林齡超過 6 年生（含 79 年度及以前造植

者）之林木及林地面積，逐筆編造該年度預定增

辦切結禁伐林地清冊 3 份，1 份自存 2 份報請縣

政府核備，縣政府核備後，另函送檢測清冊 1 份

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備查。 

２、前項切結禁伐林地清冊報經縣政府核備後，縣政

府應督同轄內各相關鄉公所依上開清冊訂定日

期逐筆通知林農召開集水區保護林帶林木禁伐

補償說明會，期使林農充分明瞭及消除疑慮，並

於會後逐一輔導完成切結禁伐手續。 

３、鄉公所辦理林地現勘檢測期間，縣政府應以定期

或不定期方式辦理抽檢，其抽檢筆數最少應為各

該鄉當年度實施禁伐林地筆數 5%以上。 

４、經完成切結禁伐林地及該年度前經予辦理切結

禁伐林地，鄉公所應於年度期間逐筆實施檢查、

倘有違反禁伐規定擅自伐採林木者，當年度之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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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補償金應予停止發放，當年度已領取補償金

者，應予悉數繳回。至該林地倘經檢查確實履行

禁伐者，鄉公所應於八月底前，依水庫或主、次

要河川 50 公尺及 150 公尺分項分段逐筆編造本

年度林地禁伐補償金提領清冊 3 份，1 份自存 2

份報請縣政府核備，縣政府核備後，應儘速核撥

禁伐補助經費予各林農，另函送補償金提領清冊

1 份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備查。 

(三)屏東縣政府轄下 8 個原住民鄉公所，92 年度辦理面

積 9334 公頃，該府並未落實核對清冊及現勘抽檢

筆數最少應為各該鄉當年度實施禁伐林地筆數 5%

以上之規定，致未能發現有冒領或重複核發造林獎

勵金及禁伐補償費情事，核有監督、控管不周之違

失。案發後屏東縣政府依據屏東縣政府暨所屬機關

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四之（一），就本案

相關業務承辦人員，分別以「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

林保育計畫及新植造林撫育管理計畫督導不周」事

由，核予原住民處產業發展課長林德清申誡 1 次、

技士曾權釧申誡 2 次之處分，顯見該府對本案監

督、控管欠周至明。 

(四)綜上，屏東縣政府未本於職掌並依獎勵造林實施要

點第 5 點及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區造林保育計畫」

之規定，派員覈實辦理檢測，對本案監督、控管不

周，與首揭規定有悖，洵有違失。該府允應本於職

掌深入檢討，並落實採行適當改進措施，避免類似

案件重複發生。 

三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本案指導、監督欠周，亦有

違失：  

(一)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

市）公所執行該會主管事務，有指導及監督之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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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2 條定有明

文；次按原住民農、林、漁、牧、獵業務及觀光事

業之規劃、協調及輔導事項係該會經濟及公共建設

處法定職掌，查同組織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亦

有明文規定；末按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區造林保育

計畫」主辦機關載明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」，

縣政府應督同各有關鄉（鎮）公所，按照「原住民

保留地森林保育實施要點」實施項目規定，以水庫

或主、次要河川 50 公尺及 150 公尺範圍，以當年

度造植林齡超過 6 年生（含 79 年度及以前造植者）

之林木及林地面積，逐筆編造該年度預定增辦切結

禁伐林地清冊 3 份，1 份自存 2 份報請縣政府核備，

縣政府核備後，另函送檢測清冊 1 份至行政院原住

民族委員會備查；至該林地倘經檢查確實履行禁伐

者，鄉（鎮）公所應於八月底前，依水庫或主、次

要河川 50 公尺及 150 公尺分項分段逐筆編造本年

度林地禁伐補償金提領清冊 3 份，1 份自存 2 份報

請縣政府核備，縣政府核備後，應儘速核撥禁伐補

助經費予各林農，另函送補償金提領清冊 1 份至行

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備查。據上，行政院原住民族

委員會對本案負有指（輔）導、監督之責灼然。 

(二)該會對執行本項業務之監控機制： 

１、審核每月縣府依規定填妥之執行進度表，並催辦

執行進度。 

２、辦理不定期業務督訪，至各縣政府或鄉鎮公所抽

查業務辦理情形。 

３、每年辦理期末查證作業。 

(三)屏東縣政府及各相關鄉公所針對本案研提改善建

議措施： 

１、建請原民會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實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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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」（例如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條：該條文未明示

劃定標準係依實地現況現勘結果或是依地籍圖

上所標示之河川，致承辦人在認知有誤。第 5 條

第 1 項：無法明確指示，該土地是否得同時參加

造林及禁伐之規定，致獎勵金重復溢領之情事發

生。），使執行依據更明確合法及載入造林作業

程序及相關規定。 

２、對於法令規定未周延處，函請上級明確指示，並

將造林及森林保育所有相關法令集結成冊，提供

承辦人員參辦，俾便執行單位遵循。 

３、訂定森林保育計畫，全民造林計畫作業流程，以

利承辨人員執行之依據。 

４、建議上級舉辦工作研習，加強承辦人員認識相關

法令、規定及專業技能訓練。 

５、建請上級機關提供林業承辦人行政院原住民族

土地管理系統帳號及密碼，俾便審查權利人及發

放事宜。 

６、建議上級為便捷資料準確性記載及配合儀器 GPS

操作，迅速辦理電腦數位化及林業地理資訊系統

連結。 

７、建請上級相關單位規劃保護林帶正確範圍。 

(四)經核，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區造林保育計畫」係由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籌規劃主辦，預算亦由該

會編列補助，本案之發生凸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

會對本案指導、監督欠周，監控機制不彰，與首揭

各項規定有悖，亦有違失。該會允應加強對各縣鄉

辦理不定期業務督訪，以期適時發覺問題妥予處

理。並應重視執行單位意見，統籌協調各相關單

位，完備各項配套措施與標準作業程序，俾健全是

項業務之規劃、執行及督導措施，防杜人謀不臧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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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再度肇生。 

 

綜上所述，屏東縣牡丹、三地門、霧臺、春日、泰武、

獅子、瑪家、來義鄉等 8 個鄉公所辦理「原住民保留地集水

區造林保育計畫」失當，涉有冒領或重複核發造林獎勵金及

禁伐補償費等情，核有違失；屏東縣政府對本案監督、控管

不周，洵有違失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本案指導、監督

欠周，亦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

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